
股票简称：广日股份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８９４

编号：临

２０１２

—

４３

广州广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及股东、关联方承诺履行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或连带责任。

根据中国证监会广东监管局 《关于开展上市公司及相关主体承诺履行情况专项检查的通知》（广东监

发［

２０１２

］

１８５

号）要求，为推动公司及股东、关联方增强诚信意识，切实履行公开作出的承诺，维护广大投资

者的合法权益，公司对持有公司股份的股东、关联方和公司承诺履行情况进行自查，截至目前公司及持有

公司股份的股东和公司的关联方承诺履行情况良好，未出现超过承诺履行期限未履行的情况。现将公司及

持有公司股份的股东和公司的关联方在承诺期限内尚未履行完毕的承诺情况披露如下：

承诺事项 承诺履行情况

序号

承诺类

型

承诺主体

公布载

体

公布时

间

承诺内容

承诺

履行

期限

履行进度

履行完

成时间

预计

能否

如期

履行

超期未

履行的

原因

解决方

案

备注

主体类

别

名称

１

上市承

诺

公司 董事会

上市公

告书

１９９６－３－

２５

（

１

） 按照法律法规的规定程序和要求披露重大信

息，并接受证券主管机关、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监督

管理。（

２

）及时、真实、准确地公布中期报告和年度

报告，并备至于规定场所供投资者查询。（

３

）本公

司董事、 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持本公司股票发送

变化时，在报告证券主管机关、上海证券交易所的

同时向投资者公布。（

４

）在任何公共传播媒介中出

席的消息可能对本公司股票的市场价格产生误导

性影响时， 本公司知悉后将及时对该消息予以公

开澄清。（

５

）本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将

认真听取社会公众的建议和批评， 自觉抵制不正

之风， 不利用已获得的内幕消息直接或间接从事

股票买卖活动。

长期 持续执行 能 长期执行

２

增资瑕

疵

重组方

（现控

股股

东）

广州广

日集团

有限公

司

重大资

产置换

及向特

定对象

发行股

份购买

资产暨

关联交

易报告

书

２０１１－５－

２５

１

、若原广日股份因实收资本调整的程序瑕疵而引

起的民事责任均由广日集团承担， 并放弃向原广

日股份追索的任何权利；

２

、 若原广日股份因实收

资本调整的程序瑕疵受到有关主管机关的行政处

罚而遭受到的损失均由广日集团承担， 并放弃向

原广日股份追索的任何权利；

３

、 若依照法律必须

由原广日股份作为前述事项责任的当事人或原广

日股份因该等事项承担了任何责任或遭受了任何

损失， 广日集团在接到原广日股份书面通知及相

关承担责任凭证之日起十五日内以现金方式向原

广日股份作出全额补偿。

长期 持续执行 能 长期执行

３

解决土

地等产

权瑕疵

重组方

（现控

股股

东）

广州广

日集团

有限公

司

重大资

产置换

及向特

定对象

发行股

份购买

资产暨

关联交

易报告

书

２０１１－５－

２５

如因广日电梯未办理广州大道北

９２０

号自编

１９

栋、

自编

５２

栋房屋的国有土地有偿使用手续及补交国

有土地出让金的手续而引起的一切法律责任及经

济损失均由广日集团承担， 并放弃向原广日股份

或广日电梯追索的任何权利； 若依照法律必须由

广日电梯作为前述事项责任的当事人或广日电梯

因该等事项承担了任何责任或遭受了任何损失，

广日集团在接到广日电梯书面通知及相关承担责

任凭证之日起十五日内以现金方式向广日电梯作

出全额补偿。

长期 持续执行 能

长期执行，三旧

改造已进入收储

阶段

４

解决关

联交易

重组方

（现控

股股

东）

广州广

日集团

有限公

司

重大资

产置换

及向特

定对象

发行股

份购买

资产暨

关联交

易报告

书

２０１１－５－

２５

１

、不利用自身对上市公司的控股股东地位及重大

影响， 谋求上市公司在业务合作等方面给予广日

集团优于市场第三方的权利。

２

、 不利用自身对上

市公司的控股股东地位及重大影响， 谋求与上市

公司达成交易的优先权利。

３

、 杜绝广日集团以及

其所控制的企业非法占用上市公司资金、 资产的

行为，在任何情况下，不要求上市公司违规向广日

集团以及其所控制的企业提供任何形式的担保。

４

、广日集团以及其所控制的企业不与上市公司及

其控制的企业发生不必要的关联交易， 如确需与

上市公司及其控制的企业发生不可避免的关联交

易，保证：（

１

）督促上市公司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海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

件和上市公司章程的规定， 履行关联交易的决策

程序， 广日集团并将严格按照该等规定履行关联

股东的回避表决义务；（

２

）遵循平等互利、诚实信

用、等价有偿、公平合理的交易原则，以市场公允

价格与上市公司进行交易， 不利用该等交易从事

任何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的行为；（

３

）根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

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

规范性文件和上市公司章程的规定， 督促上市公

司依法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和办理有关报批程序。

长期 持续执行 能 长期执行

５

其他

重组方

（现控

股股

东）

广州广

日集团

有限公

司

重大资

产置换

及向特

定对象

发行股

份购买

资产暨

关联交

易报告

书

２０１１－５－

２５

本次交易完成后， 在广日集团作为上市公司的控

股股东期间，广日集团将维护上市公司的独立性，

保证上市公司在人员、资产、财务、机构、业务等方

面与广日集团及广日集团所控制的企业彼此间独

立，具体承诺如下：

１

、人员独立（

１

）保证上市公司

的高级管理人员不在广日集团及广日集团所控制

的企业中担任除董事、监事以外的其他职务，且不

在广日集团及广日集团所控制的企业中领薪。（

２

）

保证上市公司的财务人员不在广日集团及广日集

团所控制的企业中兼职或领取报酬。（

３

）保证上市

公司的劳动、 人事及薪酬管理体系与广日集团及

广日集团所控制的企业之间相互独立。

２

、 资产独

立（

１

）保证广日集团及广日集团所控制的企业不

以任何方式违法违规占用上市公司的资金、资产。

（

２

）保证不以上市公司的资产为广日集团及广日

集团所控制的企业的债务违规提供担保。

３

、 财务

独立（

１

）不干预上市公司建立独立的财务部门和

独立的财务核算体系。（

２

） 不干预上市公司规范、

独立的财务会计制度和其子公司的财务管理制

度。（

３

）不干预上市公司独立在银行开户，保证广

日集团及广日集团所控制的企业不与上市公司共

用银行账户。（

４

）不干预上市公司作出独立的财务

决策， 保证广日集团及广日集团所控制的企业不

通过违法违规的方式干预上市公司的资金使用、

调度。

４

、机构独立（

１

）不干预上市公司依法建立健

全股份公司法人治理结构，拥有独立、完整的组织

机构。（

２

）不干预上市公司的股东大会、董事会、独

立董事、监事会、高级管理人员等依照法律、法规

和公司章程独立行使职权。（

３

）不干预上市公司拥

有独立、完整的组织机构，保证广日集团及广日集

团所控制的企业与上市公司间不存在机构混同的

情形。

５

、业务独立（

１

）不干预上市公司拥有独立开

展经营活动的资产、人员、资质和能力以及具有面

向市场独立自主持续经营的能力。（

２

）保证尽量减

少广日集团及广日集团所控制的企业与上市公司

的交易， 对于无法避免或有合理原因的交易则按

照

＂

公开、公平、公正

＂

的原则依法进行。

６

、保证上

市公司在其他方面与广日集团及广日集团所控制

的企业保持独立。

长期 已实施

２０１２－

７－２

能 长期执行

６

解决同

业竞争

重组方

（现控

股股

东）

广州广

日集团

有限公

司

重大资

产置换

及向特

定对象

发行股

份购买

资产暨

关联交

易报告

书

２０１１－５－

２５

１

、广日集团不会以任何方式（包括但不限于独资

经营、 通过合资经营或拥有另一公司或企业的股

份及其它权益） 直接或间接从事与上市公司主营

业务构成竞争的业务。

２

、 广日集团将采取合法及

有效的措施， 促使广日集团现有或将来成立的全

资子公司、 控股子公司和其它受其控制的企业不

从事与上市公司主营业务构成竞争的业务。

３

、如

广日集团 （包括广日集团现有或将来成立的子公

司和其它受其控制的企业） 获得的任何商业机会

与上市公司主营业务有竞争或可能构成竞争，则

广日集团将立即通知上市公司， 并优先将该商业

机会给予上市公司。

４

、对于上市公司的正常生产、

经营活动， 广日集团保证不利用控股股东地位损

害上市公司及上市公司中小股东的利益。

５

、 如出

现因广日集团违反上述承诺而导致上市公司的权

益受到损害的情况， 广日集团将依法承担相应的

赔偿责任。

长期

第

１

点已实施，股

权转让手续正在

办理中

能

长期执行。根据

广州市国资委

《关于无偿划转

海南广日电梯有

限公司国有股权

的批复》，同意广

日集团将所持有

的海南广日电梯

有限公司的股权

无偿划转至不存

在关联关系的广

州工业发展集团

有限公司。

７

债务剥

离

前控股

股东

广州钢

铁企业

集团有

限公司

重大资

产置换

及向特

定对象

发行股

份购买

资产暨

关联交

易报告

书

２０１１－５－

２５

如任何未向广钢股份出具债务或担保责任转

移同意函的债权人向上市公司主张权利的， 上市

公司需向广钢集团发出书面通知将上述权利主张

交由广钢集团负责处理，在此前提下，广钢集团需

承担与此相关的一切责任及费用， 并放弃向上市

公司追索的权利， 若上市公司因该等事项承担了

任何责任或遭受了任何损失， 广钢集团在接到上

市公司书面通知及相关承担责任凭证之日起五个

工作日内向上市公司作出全额补偿。 如前述债权

人不同意债权移交广钢集团处理， 上市公司需书

面通知广钢集团参与协同处理，在此前提下，广钢

集团承担与此相关的一切责任及费用， 并放弃向

上市公司追索的权利， 若上市公司因该等事项承

担了任何责任或遭受了任何损失， 广钢集团在接

到上市公司书面通知及相关承担责任凭证之日起

五个工作日内向上市公司作出全额补偿。

长期 履行中 能 持续执行

８

股份限

售

重组方

（现股

东）

广州维

亚通用

实业有

限公司

重大资

产置换

及向特

定对象

发行股

份购买

资产暨

关联交

易报告

书

２０１１－５－

２５

承诺其在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自股份发行结束

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

３６

个

月

履行中

２０１５－

６－２６

能

９

股份限

售

重组方

（现股

东）

广州花

都通用

集团有

限公司

重大资

产置换

及向特

定对象

发行股

份购买

资产暨

关联交

易报告

书

２０１１－５－

２５

承诺其在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自股份发行结束

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转让。

１２

个

月

履行中

２０１３－

６－２６

能

１０

股份限

售

重组方

（现股

东）

广州市

南头科

技有限

公司

重大资

产置换

及向特

定对象

发行股

份购买

资产暨

关联交

易报告

书

２０１１－５－

２５

承诺其在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自股份发行结束

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转让。

１２

个

月

履行中

２０１３－

６－２６

能

１１

股份限

售

重组方

（现控

股股

东）

广州广

日集团

有限公

司

广州钢

铁股份

有限公

司收购

报告书

摘要

２０１１－５－

２５

本次交易完成后， 广日集团将合计持有上市公司

６０．１３％

的股份。 就本次受让广钢集团及金钧公司

持有的上市公司合计

４７４

，

１７１

，

２００

股股份，广日集

团承诺自该等股份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

公司上海分公司完成过户登记之日起

１２

个月内不

进行转让。

１２

个

月

履行中

２０１３－

７－２

能

１２

分红

重组方

（现控

股股

东）

广州广

日集团

有限公

司

重大资

产置换

及向特

定对象

发行股

份购买

资产暨

关联交

易报告

书（修

订稿）

２０１２－６－

２１

为了确保本次重组后上市公司关于利润分红的安

排能够落实，本次交易重组方广日集团作出不可

撤销之承诺并保证：

１

、上市公司执行有效的利润

分配政策

－－

公司应当采取现金方式分配股利，以

现金方式分配的利润不少于当年实现的可分配利

润的

１０％

。公司股东大会对利润分配方案作出决

议后，公司董事会在股东大会召开后

２

个月内完成

股利（或股份）的派发。

２

、公司上述利润分配政策

连续性和稳定性，并保证公司上述利润分配政策

的有效实施。

３

、在未来审议包含上述内容的利润

分配议案时参加股东大会并投赞成票，确保每年

以现金方式分配的利润不少于当年实现的可分配

利润的

１０％

。

４

、在重组完成后召开的股东大会审

议关于上述利润分配政策的章程修正案时参加股

东大会并投赞成票。

长期 第

４

点已实施

２０１２－

７－６

能

第四点已实施，

其他长期执行。

专此公告。

广州广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十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

002022

证券简称：科华生物 公告编号：

2012-033

上海科华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关联方及上市公司

承诺履行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中国证监会上海监管局《关于开展上市公司承诺履行情况检查的通知》，要求辖区各上市公司于

2012

年

10

月

31

日前对上市公司股东、关联方以及上市公司尚未履行完毕的承诺情况进行专项披露，现公告如

下：

2004

年

7

月，本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时，持股

5%

以上股东唐伟国、沙立武、徐显德三人出具书面承

诺：不从事与发行人可能产生同业竞争的业务。作为大股东今后不会利用其大股东的地位损害发行人及

其他股东的利益。

截止目前，上述承诺得到了严格履行，没有发生承诺人违反该承诺的情形。除上述承诺之外，本公司

股东、关联方以及本公司无其他需专项披露的尚未履行完毕的承诺情况。

特此公告。

上海科华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O

一二年十月三十一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０４８

证券简称：保利地产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４１

债券代码：

１２２０１２

债券简称：

０８

保利债

保利房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及相关主体承诺履行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公司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广东监管局 《关于开展上市公司及相关主体承诺履行情况专项检查

的通知》（广东证监［

２０１２

］

１８５

号），对股东、关联方及公司的承诺履行情况进行了专项自查，现对尚未履行完

毕的承诺情况披露如下：

序

号

承诺类

型

承诺主体

名称

公布载体 公布时间 承诺内容

承诺履

行期限

履行情

况

１

发行上

市承诺

中国保利集团公

司、保利南方集

团有限公司、上

海三利实业有限

公司

首次公开发

行招股说明

书

２００６

年

７

月

中国保利集团公司、保利南方集团有限

公司、上海三利实业有限公司分别与本

公司签署了《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协

议》，承诺避免与本公司发生同业竞争。

无

按承诺

履行中

２

发行上

市承诺

中国保利集团公

司

首次公开发

行招股说明

书

２００６

年

７

月

如保利地产在经营业务中需要使用第

７７８８７５

号、第

７７９６２３

号商标两个商标

时，中国保利集团公司将授权其无偿使

用。

无

按承诺

履行中

特此公告。

保利房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

○

一二年十月三十一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49

2012

年

10

月

31

日 星期三

证券代码：

002044

证券简称：江苏三友 公告编号：

2012-025

江苏三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股东、关联方以及公司承诺履行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江苏三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或

"

上市公司

"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江苏证监

局 《关于对上市公司的股东、 关联方以及上市公司承诺履行情况进行专项检查的通知》（苏证监公司字

【

2012

】

477

号）要求，对公司股东、关联方及公司历年来的承诺履行情况进行了认真的检查。经检查，公司股

东、 关联方及公司承诺履行情况与历年定期报告中披露的承诺履行情况一致， 各项承诺均得到严格的履

行。截至本公告日，仍在履行中的承诺事项如下：

一、 公司控股股东南通友谊实业有限公司及其他发起人股东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时作出的关于避免

同业竞争的承诺。

承诺主体：南通友谊实业有限公司、日本三轮株式会社、株式会社飞马日本、南通热电有限公司、上海

德鸿科贸有限公司。

承诺的主要内容：作为公司股东期间，本公司不会在中国境内或境外，以任何方式（包括但不限于单独

经营、通过合资或拥有另一家公司或企业的股份及其他权益）直接或间接控制任何与上市公司构成竞争的

任何业务或活动。

承诺期限：作为公司股东期间。

承诺履行情况：截至本公告日，承诺人严格履行上述承诺。

二、公司实际控制人陆尔穗先生的承诺事项。

（一）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

承诺内容：

本人及本人控制的公司：

1

、不直接或间接从事与上市公司主营业务相同或相似的业务；

2

、不从事与上市公司存在竞争或可能构成竞争的业务或活动，也不以独资经营、合资经营或其他拥有

股票或权益的方式在其他公司或企业从事与上市公司存在竞争或可能构成竞争的业务或活动；

3

、在未来的投资方向上，避免投资与上市公司相同或相似的业务及企业；对上市公司已经或拟投资兴

建的项目，将不会进行建设或投资；

4

、如未来经营的业务与上市公司形成实质性竞争，上市公司有权优先收购该等竞争业务有关的资产，

或本人通过解散、对外转让等方法，处理所持从事竞争业务公司的全部股权，以消除同业竞争；

5

、若本人违反上述承诺，则应对上市公司因此而遭受的损失做出及时和足额的赔偿。

承诺期限：长期。

承诺履行情况：截至本公告日，承诺人严格履行上述承诺。

（二）关于规范关联交易的承诺

承诺内容：对于不可避免的关联交易，本人将按照《公司法》、《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等法律、法规及《江苏三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和办理有关报批事

宜，保证关联交易决策程序合法，交易价格、交易条件及其他协议条款公平合理，保证不通过关联交易损害

上市公司本身及其他股东的合法权益。

承诺期限：长期。

承诺履行情况：截至本公告日，承诺人严格履行上述承诺。

（三）关于上市公司

"

五独立

"

的承诺

承诺内容：为了保证上市公司的独立运作，维护广大投资者特别是中小投资者的合法权益，本人承诺：

作为上市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将保证与上市公司在人员、资产、财务、机构、业务等方面相互独立。

承诺期限：长期。

承诺履行情况：截至本公告日，承诺人严格履行上述承诺。

（四）关于未来十二个月继续增持上市公司股份计划的承诺

承诺内容：截至《江苏三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签署之日（

2012

年

10

月

25

日），本人

暂无在未来十二个月内进一步增持上市公司股份的计划。（《江苏三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详式权益变动报

告书》刊登于

2012

年

10

月

27

日的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和《证券时报》）

承诺期限：

2012

年

10

月

25

日至

2013

年

10

月

25

日。

承诺履行情况：截至本公告日，承诺人严格履行上述承诺。

（五）关于未来十二个月内处置拥有权益的股份计划的承诺

承诺内容：自《江苏三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签署之日（

2012

年

10

月

25

日）起未来

十二个月内，本人不转让在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

承诺期限：

2012

年

10

月

25

日至

2013

年

10

月

25

日。

承诺履行情况：截至本公告日，承诺人严格履行上述承诺。

（六）关于未来十二个月内改变上市公司主营业务或对上市公司主营业务进行调整计划的承诺

承诺内容：自《江苏三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签署之日（

2012

年

10

月

25

日）起未来

十二个月内，本人没有对上市公司主营业务进行改变和调整的计划。

承诺期限：

2012

年

10

月

25

日至

2013

年

10

月

25

日。

承诺履行情况：截至本公告日，承诺人严格履行上述承诺。

（七）关于未来十二个月内对上市公司（含子公司）的资产和业务进行出售、合并、与他人合资或合作的

计划，或上市公司购买或置换资产的重组计划。

承诺内容：自《江苏三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签署之日（

2012

年

10

月

25

日）起未来

十二个月内，本人没有对上市公司（含子公司）的资产和业务进行出售、合并、与他人合资或合作的计划，也

没有对上市公司进行购买或置换资产的重组计划。

承诺期限：

2012

年

10

月

25

日至

2013

年

10

月

25

日。

承诺履行情况：截至本公告日，承诺人严格履行上述承诺。

（八）关于对上市公司章程条款修改计划的承诺

承诺内容：《江苏三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签署之日（

2012

年

10

月

25

日）起未来

12

个月内，本人尚无修改上市公司章程的计划。

承诺期限：

2012

年

10

月

25

日至

2013

年

10

月

25

日。

承诺履行情况：截至本公告日，承诺人严格履行上述承诺。

（九）关于对上市公司现有员工聘用计划作出重大变动计划的承诺

承诺内容：《江苏三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签署之日（

2012

年

10

月

25

日）起未来

12

个月内，本人尚无对目前聘用的员工作重大变动的计划。

承诺期限：

2012

年

10

月

25

日至

2013

年

10

月

25

日。

承诺履行情况：截至本公告日，承诺人严格履行上述承诺。

（十）关于对上市公司分红政策调整计划的承诺

承诺内容：《江苏三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签署之日（

2012

年

10

月

25

日）起未来

12

个月内，本人尚无修改上市公司分红政策的计划。

承诺期限：

2012

年

10

月

25

日至

2013

年

10

月

25

日。

承诺履行情况：截至本公告日，承诺人严格履行上述承诺。

（十一）关于其他对上市公司业务和组织结构有重大影响计划的承诺

承诺内容：《江苏三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签署之日（

2012

年

10

月

25

日）起未来

12

个月内，本人无其他对上市公司业务和组织结构进行重大调整的计划。

承诺期限：

2012

年

10

月

25

日至

2013

年

10

月

25

日。

承诺履行情况：截至本公告日，承诺人严格履行上述承诺。

特此公告。

江苏三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

一二年十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

000698

证券简称：沈阳化工 公告编号：

2012-045

沈阳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及其股东、关联方承诺履行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和重大遗漏。

根据中国证监会辽宁监管局下发的《关于对辖区上市公司及

其股东、关联方承诺履行情况进行专项检查的通知》（辽证监上市字〔

2012

〕

65

号）要求，沈阳化工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对公司、公司股东以及关联方的承诺履行情况进行自查。具体情况披露如下：

一、关于为沈阳红梅味精股份有限公司

3073

万元银行借款提供连带责任担保事项的相关承诺

承诺人：沈阳市国资委及公司控股股东沈阳化工集团有限公司

承诺事项的基本情况：沈阳红梅味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红梅味精

"

）与中国光大银行沈阳支行

（以下简称

"

光大沈阳支行

"

）于

1999

年

12

月

30

日签订借款合同，借款本金为人民币

3073

万元，借款期间为

1999

年

12

月

30

日至

2003

年

10

月

10

日，上述借款由公司提供全额连带责任担保。但借款合同期满至今，红梅

味精尚未履行全部还款义务，公司连带担保责任尚未全部解除。

承诺内容：

2008

年

1

月

10

日，沈阳市国资委为促进解决红梅味精的债务问题，提出解决方案：计划将红

梅味精大股东沈阳红梅企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系国资委国有独资企业，以下简称

"

红梅集团

"

）拥有的土

地进行处置， 由土地及有效资产处置收益偿还红梅味精所欠光大沈阳支行

3073

万元贷款本金及其相应利

息。光大沈阳支行收到上述款项之后，即解除公司对上述贷款的连带担保责任。

2008

年

1

月

10

日，公司控股股东沈阳化工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沈化集团

"

）根据沈阳市政府相关会

议精神，在沈阳市国资委出具相关承诺后，为保证公司不会因该担保事项对其财务状况产生潜在的不利影

响，沈化集团承诺：在上述担保事项中公司的连带担保责任未合法解除前，公司因履行连带担保责任而产

生的任何经济损失全部由沈化集团承担。

截至目前的履行情况：红梅味精已通过出卖商标价值归还光大沈阳支行借款

1500

万元，公司因此相应

解除

1500

万元的连带担保责任。目前光大沈阳支行正与红梅味精就土地处置事宜进行协商解决。

未按期履行的原因及解决方案：

2007

年以来，红梅集团一直处于改制重组的招商阶段，其所拥有的土

地等没有办法先行处置。目前，红梅味精已通过出卖商标价值归还光大沈阳支行

1500

万元借款，且光大沈

阳支行正与红梅味精就土地处置事宜进行下一步的磋商解决。公司将积极关注事态的发展，同时督促红梅

味精尽快归还所欠光大沈阳支行其余款项，从而解除公司连带担保责任。

二、关于公司

123

处房产未过户事项的相关承诺

承诺人：沈阳化工厂

承诺事项的基本情况：公司前身为沈阳化工厂，其在公司上市之初投入到公司的

123

处房产在进行资

产评估后由于历史原因一直未过户到公司名下。公司在

2007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办理过程中，沈阳化工厂

为此作出承诺。

承诺内容：

2007

年

4

月

25

日，沈阳化工厂承诺，上述

123

处房屋产权的实际拥有人为公司，沈阳化工厂不

对上述

123

处房产提出任何产权要求。

承诺完成期限：

2007

年

6

月

30

日前完成相关过户手续。

截至目前的履行情况：上述房产尚未完成相关过户手续。

未按期履行的原因及解决方案：近年来，随着东北老工业基地改造步伐的不断深入，公司所在铁西区

内的多数工业企业陆续实施完毕异地搬迁。根据沈阳市政府的整体规划和部署，公司已于

2012

年

8

月启动

搬迁，整个搬迁改造工作计划用三年时间完成。上述

123

处房产也在此次搬迁改造的范围内，为避免公司迁

入新址后各类资产权属证明的重新办理给公司带来的成本负担，公司暂未对上述房产权属进行变更，待公

司搬迁后一并解决。

三、关于沈阳石蜡化工总厂转入沈阳石蜡化工有限公司的房屋产权事项的相关承诺

承诺人：沈阳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沈阳石蜡化工有限公司

承诺事项的基本情况：沈阳石蜡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蜡化公司

"

）系公司全资子公司。蜡化公司在

1999

年投产时，将

1987

年以来停建的沈阳石蜡化工总厂（以下简称

"

蜡化总厂

"

）进行了资产重组。由于当时

蜡化总厂处在建设期，受资金短缺影响，外欠项目工程款较大，未能如期办理竣工手续，致使房产证未能及

时办理。公司在

2007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办理过程中与蜡化公司对此事项进行了承诺。

承诺内容：

2007

年

6

月

30

日前完成相关过户手续

承诺完成期限：

2007

年

6

月

30

日前完成相关过户手续

截至目前的履行情况：尚未完成过户手续

未按期履行的原因及解决方案：目前，项目工程欠款已经全部归还，不会对蜡化公司办理产权手续形

成实质障碍。因此，由蜡化总厂转入蜡化公司的房屋只属于价值转移，需补办房产证手续。经公司有关人员

整理有关房屋图纸等基础资料并与相关部门沟通后了解到， 蜡化公司一直使用的蜡化总厂的土地性质为

租赁用地，根据相关规定，租赁用地无法办理土地证和房产证。因此公司及蜡化公司针对上述房产目前尚

无法办理房产证。

上述三项超过承诺履行期限而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均为公司上市之初所留下的历史问题， 公司将

积极与相关部门沟通协商并尽快督促相关各方履行承诺， 未来公司将随着上述事项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

信息披露义务。

沈阳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二年十月三十一日

证券代码：

000677

证券简称：

*ST

海龙 公告编号：

2012-131

山东海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出资人组会议召开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管理人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2012

年

5

月

18

日，山东省潍坊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

"

潍坊中院

"

）作出（

2012

）潍破（预）字第

1-1

号

《民事裁定书》，裁定受理山东海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山东海龙

"

）重整一案。

经潍坊中院同意，管理人将于

2012

年

10

月

30

日召开山东海龙第二次债权人会议，审议和表决山东海龙

重整计划草案。鉴于重整计划涉及出资人权益调整事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的有关规定，

潍坊中院决定于

2012

年

10

月

29

日召开出资人组会议，对出资人权益调整方案进行表决，现将有关事项公告

如下：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

召集人：潍坊市中级人民法院

2．

会议召开日期和时间：

（

1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2012

年

10

月

29

日下午

14

：

30

（

2

）网络投票时间为：

采用交易系统投票的时间：

2012

年

10

月

29

日

9:30-11:30

，

13:00-15:00

。

采用互联网投票的时间：

2012

年

10

月

28

日

15:00-2012

年

10

月

29

日

15:00

。

3．

会议召开方式：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网络投票的方式

4．

本次出资人组会议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出资人组会议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以及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共计

1,722

人， 代表股

份

423,642,092

股，占公司股本总额

863,977,948

股的

49.03%

。其中：

1.

参加现场会议并有效表决的股东及其代理人共计

51

人，代表股份

358,867,351

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

41.54%

。

2.

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共计

1,671

人，代表股份

64,774,741

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

7.50%

。

二、会议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出资人组会议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对议案进行了表决， 会议表决通过出资人权

益调整方案（出资人权益调整方案已于

2012

年

10

月

13

日在巨潮资讯网上公告，公告编号：

2012-126

），表决

情况：

同意的出资人代表的股份数为

366,692,153

股，占与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6.56%

；反对的出资人代表

的股份数为

56,564,538

股，占与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3.35%

；弃权（在出资人组会议表决结果中属于表决

不同意）的出资人代表的股份数为

385,401

股，占与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9%

。出资人组会议表决通过重

整计划草案中涉及的出资人权益调整方案。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出资人组会议由山东鸢都英合律师事务所李琳律师、吴华律师出席并见证。见证律师认为：本次

出资人组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企业破产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及列席会议的人

员均具备合法资格；本次出资人组会议的表决程序合法，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山东海龙股份有限公司管理人

二〇一二年十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

000677

证券简称：

*ST

海龙 公告编号 ：

2012-132

山东海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第二次债权人会议召开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管理人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2012

年

5

月

18

日，山东省潍坊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

"

潍坊中院

"

）作出（

2012

）潍破（预）字第

1-1

号

《民事裁定书》，裁定受理山东海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山东海龙

"

）重整一案。

经潍坊中院同意，山东海龙第二次债权人会议定于

2012

年

10

月

30

日召开，对《山东海龙股份有限公司

重整计划草案》（以下简称

"

重整计划草案

"

）进行审议和表决。本次债权人会议由职工债权组、税款债权组、

有财产担保债权组及普通债权组对重整计划草案进行表决，现将表决结果公告如下：

职工债权组审议通过《山东海龙股份有限公司重整计划草案》。

到会税款债权人

1

家，税款债权组同意重整计划草案的债权人

1

家，代表债权金额

7,717,766.38

元。同意

重整计划草案的税款债权人已超过到会债权人数的半数， 代表的债权额已超过税款债权总额

7,717,766.38

元的三分之二。

到会有财产担保债权人

4

家， 有财产担保债权组同意重整计划草案的债权人

4

家， 代表债权金额

488,

845,226.33

元。同意重整计划草案的有财产担保债权人已超过到会债权人数的半数，代表的债权额已超过

有财产担保债权总额

488,845,226.33

元的三分之二。

到会普通债权人

519

家，普通债权组同意重整计划草案的债权人

494

家，代表债权金额

3,328,877,063.46

元。同意重整计划草案的普通债权人已超过到会债权人数的半数，代表的普通债权额超过普通债权总额

4,

501,216,689.11

元的三分之二。

综上，山东海龙第二次债权人会议职工债权组、税款债权组、有财产担保债权组及普通债权组均审议

通过重整计划草案。

山东海龙股份有限公司管理人

二〇一二年十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

002547

证券简称：春兴精工 公告编号：

2012-063

苏州春兴精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股东、关联方及公司承诺履行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苏州春兴精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根据江苏监管局《关于对上市公司的股东、关联方以及

上市公司承诺履行情况进行专项检查的通知》（苏证监公司字【

2012

】

477

号）文件精神，对公司股东、关联方

以及公司尚未履行完毕的承诺情况进行专项披露如下：

一、公司上市前股东关于公司上市后所持股份流通限制和自愿锁定承诺

1

、本公司股东孙洁晓（实际控制人）、袁静、郑海艳承诺：自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年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

人管理其本次发行前已持有的发行人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其持有的股份。承诺期限届满后，上述股份

可以上市流通或转让。

承诺期限：

2011

年

2

月

18

日至

2014

年

2

月

18

日。

履行情况：截至本公告之日，承诺人遵守了上述承诺。

2

、股东苏州吴中国发创业投资有限公司、苏州国润创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苏州博融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赵东明、周芸、张燕、胡雷、曾莉、顾建礼、施惠香、何征宇、吴建军、张惠欣、黄培聪、王书强、于炳生承诺

:

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一年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本次发行前已持有的发行人股份，也不由发

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

承诺期限：

2011

年

2

月

18

日至

2012

年

2

月

20

日。

履行情况：截至本公告之日，上述承诺已履行完毕。

3

、股东赵东明、赛捷投资和单兴洲承诺：其在

2009

年

12

月

15

日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手续之增资股份合计

600

万股（其中赵东明持有

100

万股、赛捷投资持有

490

万股、单兴洲持有

10

万股），自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年

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本次发行前已持有的发行人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其持有的股份。

承诺期限：

2011

年

2

月

18

日至

2014

年

2

月

18

日。

履行情况：截至本公告之日，承诺人遵守了上述承诺。

二、担任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股东关于所持公司股份流通限制和自愿锁定承诺承诺

担任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股东孙洁晓、郑海艳、黄培聪、王书强、于炳生承诺：在任职期间

每年转让的股份不得超过其所持有本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上述人员离职后半年内，不得转让其

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 离任六个月后的十二个月内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发行人股票数量占本人

所持有发行人股票数量的比例不超过

50%

。

承诺期限：任职期间有效。

履行情况：截至本公告之日，承诺人遵守了上述承诺。

三、不占用公司资金和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

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孙洁晓先生及其关联股东袁静女士承诺：

1

、在本承诺函签署之日起，本人除持有股份公司股权外，本人未直接或间接经营其他公司、企业或其

他经营实体， 未直接或间接经营任何与股份公司及其下属子公司经营的业务构成竞争或可能构成竞争的

业务，本人与股份公司及其下属子公司不存在同业竞争。

2

、自本承诺函签署之日起，本人将不直接或间接经营任何与股份公司及其下属子公司经营的业务构

成竞争或可能构成竞争的业务， 也不参与投资任何与股份公司及其下属子公司生产的产品或经营的业务

构成竞争或可能构成竞争的其他公司、企业或其他经营实体。

3

、自本承诺函签署之日起，如股份公司及其下属子公司进一步拓展产品和业务范围，本人保证不直接

或间接经营任何与股份公司及其下属子公司经营拓展后的产品或业务相竞争的业务， 也不参与投资任何

与股份公司及其下属子公司生产的产品或经营的业务构成竞争或可能构成竞争的其他公司、 企业或其他

经营实体。

4

、在本人与股份公司存在关联关系期间，本承诺函为有效之承诺。如上述承诺被证明为不真实或未被

遵守，本人将向股份公司赔偿一切直接和间接损失，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承诺期限：承诺持续具有约束力，直至发生以下情形之一时终止：春兴精工的

A

股发行申请终止；或发

行的股票终止上市

(

但因任何原因暂时停止买卖除外

)

；本人不再是春兴精工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履行情况：截至本公告之日，承诺人遵守了上述承诺。

特此公告！

苏州春兴精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2

年

10

月

31

日

证券代码：

002559

证券简称：亚威股份 公告编号：

2012-031

江苏亚威机床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股东、关联方以及公司承诺履行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江苏亚威机床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 根据江苏证监局《关于对上市公司的股东、关联方及

上市公司承诺履行情况进行专项检查的通知》（苏证监公司字［

2012

］

477

号）文件精神，就公司股东、关联方

及上市公司的承诺事项履行情况公告如下：

一、公司上市前股东关于公司上市后所持股份限制流动及自愿锁定承诺

（一）公司控股股东暨实际控制人吉素琴、冷志斌、闻庆云、王宏祥、周家智、杨林、施金霞、王守元、王峻

等

9

人以及法人股东江苏亚威科技投资有限公司承诺

于股份公司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之日起

36

个月内， 不转让或委托他人管理直接或间接持有的

股份公司的股份，也不由股份公司回购直接或间接持有的股份。

承诺期限：

2011

年

3

月

3

日

－2014

年

3

月

3

日

履行情况：截至公告之日，承诺人遵守了上述承诺。

（二）公司其他

19

名自然人股东承诺

于股份公司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之日起

36

个月内，不转让直接或间接持有的股份公司的股份。

承诺期限：

2011

年

3

月

3

日

－2014

年

3

月

3

日

履行情况：截至公告之日，承诺人遵守了上述承诺。

二、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关于所持股份限制流动及自愿锁定承诺

在本人任股份公司的董事、监事或高级管理人员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直接或间接持有股份公

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如本人离职，于本人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股份公司的

股份。 本人申报离任六个月后的十二个月内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股份公司股票数量占本人所持

有股份公司股票总数（包括有限售条件和无限售条件的股份）的比例不超过

50%

。

承诺期限：任职期间有效。

履行情况：截至本公告之日，承诺人遵守了上述承诺。

三、不同业竞争承诺

公司控股股东暨实际控制人吉素琴、冷志斌、闻庆云、王宏祥、周家智、杨林、施金霞、王守元、王峻等

9

人以及法人股东江苏亚威科技投资有限公司承诺。

吉素琴、冷志斌、闻庆云、王宏祥、周家智、杨林、施金霞、王守元、王峻等

9

人承诺

:

1

、我们将尽职、勤勉地履行《公司法》、《公司章程》所规定的股东、董事、监事或高级管理人员的职权，

不利用在股份公司的控股股东、董事、监事或高级管理人员的地位或身份损害股份公司及股份公司其他股

东、债权人的正当权益。

2

、我们目前除直接持有股份公司股份以及持有股份公司股东江苏亚威科技投资有

限公司股份外，未持有其他任何企业、公司或其他机构、组织的股权或权益。

3

、我们目前没有、将来也不以

任何方式直接或间接从事与股份公司相同、相似或在任何方面构成竞争的业务，也不以任何方式直接或间

接投资于业务与股份公司相同、类似或在任何方面构成竞争的公司、企业或其他机构、组织。

4

、我们不会向

其他业务与股份公司相同、类似或在任何方面构成竞争的公司、企业或其他机构、组织、个人提供专有技术

或提供销售渠道、客户信息等商业秘密。

5

、如我们违背承诺，我们愿承担相关法律责任。

6

、本承诺书自签字

之日生效， 并在股份公司合法有效存续且我们依照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为股份公司关联人期间内有

效。

承诺期限：长期有效。

履行情况：截至公告之日，承诺人遵守了上述承诺。

江苏亚威科技投资有限公司承诺：

1

、我公司目前没有、将来也不以任何方式直接或间接从事与股份公司相同、相似或在任何方面构成竞

争的业务，也不以任何方式直接或间接投资于业务与股份公司相同、类似或在任何方面构成竞争的公司、

企业或其他机构、组织。

2

、如我公司违背承诺，愿承担相关法律责任。

3

、本承诺书自签署之日生效，并在股

份公司合法有效存续且我公司依照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为股份公司关联人期间内有效。

承诺期限：长期有效。

履行情况：截至公告之日，承诺人遵守了上述承诺。

四、自查结论

经专项自查，公司股东、关联方以及公司历年来承诺事项及其履行情况承诺履行情况良好。

特此公告。

江苏亚威机床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

一二年十月三十一日

证券代码：

000517

证券简称：荣安地产 公告编号：

2012-040

荣安地产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及相关主体承诺履行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宁波监管局《关于专项披露上市公司的股东、关联方以及上市公司承诺

履行情况的通知》（甬证监发

[2012]125

号）的文件精神，本公司对公司股东、关联方以及本公司的承诺事项

进行了自查，现对公司股东、关联方以及公司尚未履行完毕的承诺情况披露如下：

1

、承诺人：荣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承诺事项：荣安集团认购甬成功（本公司重组前证券简称）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份，自本次非公开发行

及重大资产重组完成之日（以公司股票恢复上市之日为起始日）起五年内不得转让，上述锁定期届满后的

五年内，如果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进行减持，减持价格不低于

15

元，甬成功因分红、配股、转增等原因

导致股份或权益发生变化时，减持价格将按相应比例进行调整。

截至本公告日，上述承诺正处于履行之中。

2

、承诺人：荣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承诺事项：荣安集团与成功信息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签订《成功信息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

荣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认购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协议书》 确定的资产交割日之前的荣安集团拟注入成

功信息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八家子公司已开发完成的项目，如需补交土地增值税的，由荣安集团全

额承担；八家子公司注入上市公司后开发完成的项目，如果根据相关法律规定需补交的土地增值税，由荣

安集团全额承担。

截至本公告日，上述承诺正处于履行之中。

3

、承诺人：北京市华远集团有限公司

2009

年

4

月

8

日，北京市华远集团有限公司出具承诺函：根据北京市华远集团有限公司与甬成功分别于

2007

年

9

月

12

日、

2007

年

12

月

7

日签署的《成功信息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资产负债整体收购协议》和《成

功信息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资产负债整体收购补充协议》的约定和在甬成功重大资产重组方案获得

中国证监会核准后于

2008

年

12

月

31

日签署的《甬成功整体资产负债交割确认书》，本公司收购甬成功的全

部负债。 其中包括期限超过两年以上的无法联系债权人或尚未取得债权人同意的约

1900

万元的多个小额

应付款、其他应付款及预收款等。为保证本次资产重组的顺利实施，也为了保证甬成功原债务不会对重组

完成后的甬成功造成纠纷，北京市华远集团有限公司对上述债务承诺如下：

甬成功上述债务的债权人如持有效的仲裁裁决、司法判决或裁定，该等裁决、判决或裁定载明甬成功

应当向债权人偿还该等债务，本公司将在甬成功通知本公司之日起

3

日内向甬成功或应甬成功书面要求向

该债权人足额偿付该等债务。

截至本公告日，上述承诺正处于履行之中。

特此公告。

荣安地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二年十月三十一日


